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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士学位申请受理结果告知书

学位申请人          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及上海建桥学院《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经审核，现将你的学位申请受理结果告知如下：
一、受理结果
你的学位申请不予受理
二、不受理原因

三、处理建议
1.重新申请。申请人可根据审核意见对毕业论文及及归档材料进行修改，修改完善后在本批次学位申请时限内或之后批次重新提交申请，但须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位申请。
2.申请人对不受理学位申请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接到本通知10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位办公室申请复核。

四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（学院盖章）
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接收确认书

本人已收到该告知书，知悉学位申请受理结果及相关规定，并了解相关处理方式。


学位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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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1.此告知书正反打印，一式两份，被告知人保留原件，告知单位保留复印件；
2.告知书的送达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送达方式包括：直接送达，留置送达，EMS邮寄送达，公告送达等。
第 2 页 共 2 页

